AR ES

I EFEEL AMROBRELAM A B
P LFEF S SR TIBAENZTE CHRBRT HALF (1
12& & i F 51016752) » A |iddeT

E
g% Gl 2 A % g RS zﬁcﬁw o deF Ao -
51326~ & - %5l 7'~Lr—r\3p» a2 e o

FREER
- g EP A T4 AT A e A EET AR F2
ER2IE FIH AT F 2 A 5 k2 FEE *‘?Jzz%“v:”@l
¥z i m»zaﬂ\ d A Arirz A (TR S
SR A O VELRFT R CRBRFRET p%i\”’ﬂf@v\)
%?%@«1112@58@ 14p % g @3~ W& kR Eu F 200
#0002 00000051 By (TH*H 1 ) rai»lvaﬁ:fv?llz
Ega DRpAZ » AR P o RUFEH pEAL TR s, 2 4
T ERNEITE B s RO HEE S s B2
ok AT e ad R TASRE (-7 AXA-1-5
A wz\ﬁﬂr w)aiahavuv. RS ”'r’vtﬁ?}%'%' F2--47 X F
AR @~ S4RAE30A R Hip iR @Y ) R RN S
ERE x% *#%3%%#%#24%%’ ,3?,;!7 QA AER- Sy LI A
ﬁﬁ&?i*é}v *PLERE RO BURBIRK o gt 3 N A
crE 4T AT A, o 112290 Th 126
il Fﬂi“": T]l% FROREE A R A gL L E S, g ES
FHF IR T heBicttd - AT 2P 0@ E.u,



S REVARERLUTALF R LBV EF CREFFRET
B AT
o

T ARE A

— s ATAr ] H Ak 2 vtk 2 A AR Bk A L 2 M 0 AR A

J’ZTA 7???% A iﬂ%&ﬂ‘rmé‘ Bi__?\ Flg 3‘1"/\ H %K’l”\ . FE_%B; =
i N Pﬁ,g}igg_a%l%q* (L Apd 3 '45;“ ) > i H 35

D

)

-1'-;133}7% T g B"l‘*fl’k/‘{"i’ili%%f&‘? B A I R R
B i A éﬁ%’{@ﬂi’”kiw9
2 5% 1R T F“ 3_47%\ 9% H g 4 o

AWE R AR AR LR R ERINS B AEE

1l

¢

|
\—y\

~3AT R

ﬁi 3ol 5 MEl ¥ a@HaEP Aoniae® iz e
ForPe@ s E k2 Ermiz 5108242 F a2 py &
%EE 4 o

o R A

- CREITPREEFTRZERE LA

Hjﬁia’%%%%%§ﬁ~éﬂu£$&$ﬂﬁﬁanﬁ
(RW-¥%69~T79~349F 5 A= % %40~ 142F ) > *’z—ﬁf’

FAMEZ SRS A RWEGY 2 FHEFE AR
(A®-5%8195~1192133F) " T3 v FMERAL
S hirih Sd e PP A Rl RIICRESZ
= PSP T RD45 ~ AL LR @im%wﬁ,ﬂi%‘rﬁ“%ﬁ‘ dr -
?%Wﬁﬁﬂmmﬁ‘ﬁ4&%@*i§w
%8 008002 QQOOOO% C{ﬁﬂ‘%"“f” ”J‘* .
Tl porinE g T B112#10% 4p 7|23 %11
260339125 #F = 3 ~ 112+# 11 1 IBB 24 F % 112605218255
FEET W ERERLANERSLRFL DB AR AUR
Bedp P ERARLL BB RB Y EEE AL T A (L -
¥ %1372144 ~14932215~23932263F ~ B = £ %27%232 -~
51253~ 693 167 ~219% 254 ~ 2692 275F ) ° * do x4kt
2 B3 DT 2 b 0 NP FINE AT ERLES

(“.

A



= Y53~ b T g

it TR L F =
= A ’jgz%allZ&ll” 2719

™3 % 112605639855

- S |
g2 A5V ALY - 55452497 ) R I A M
dEEERARE B HE

|

Ot it AXEHEPR ORI ITEPRF  AHERET B

:
HrE22 W T 0 2B LR PR EA
10 WA HERP P2 A& TP - T 0 T
Fatih-2pr 2 8PEFAFR FASFERS %
@ﬂ’ﬁﬁﬂ\ﬁ%iﬁﬂﬁﬁvhl’m%@%f—
iﬂf% S AEZ R B FEF FRETESZ
) m@l;\. z R, o g;;%%uT1 LEFZ_F G - A
) ""P%Ebizi (B ER109F B 5 F 3 % 28025 %] 4
SB) o XA FEETFHENTHE I & ’#ﬁ—,%’ﬁ z\fr*%
'l“i‘ ’**I”***ﬁ?r g TP FREESEH
FEEHG R PEIZENF2ES IR TTE > T AT
ﬁ ]&TV FRE R oA BN R A ’%#
FARAPZ R FHECERT S R EHE
(ﬁxr‘s‘;z‘r‘f—dOQﬁ)ﬁr# FHIGTTRHAE 9 B ) o A%k
TENETS RO S-S R R S S A
R RA T1-7 AF¥A-1-F, ~ T2-4-47 A¥7
Aoy 2 BR pﬁ’w°ﬁﬂfw§@#~4§@%£%@ﬁ
A4 BT > @ -3 m?}'z PAE R 22 % = aE
fo T4-T AT A a, o BIBRP 0 ERE AR
B A FIRRAE 2 A EGER R R A SIS
Fra RHRT - AP E T PR EETBAIEG S
(EENRBIIESE R T MIERIC N S
(D2 p112E92 5p T &9 TP » 0 b B B B S 52 4
Frzrd 4" A0 AFam, o BANHEY = &3
2 H - pens BB R - BEFY & ‘

[e]

LIRS

\n

8

TR



Foobtriz b pims ES o k- MALERA  AEF L
BE o BRI ITAR o ATEIER > NARLZIBER &

[ Bl LAY Ll _ ¥ X )R S o A =) B
mﬁ"% T & & é’#p?\ T &7 " ‘ELI%‘ ’ ﬁ’ﬁﬁ- P =" ),%:\’:4\0'/5}5‘

1%17&%’721&*&@&‘4@?114 °
ﬁﬂiwﬂk%%ﬁf%i
P DYTEATR T ZFIE AR T o R 2 R > 2
P2 FRETRE AP UEERRELF 0 47
i@’% chru G WREZ B K 0 BB 2 URET
/ﬁkéf;’:ﬂ A {g o 3?—’{&%35?‘55 » m{;\ (ﬁ’»rﬁ F 198 B - ©
F 03425 AR 0 FBR) o a WiEF
B EBEITBAAL S EE {a
-2 o REHREL > AR Y Z B -
FEr g 22N EA] > P AR AED > FIRT R
K 5l4e— e fF2 FsREd oY s AT RE B
ﬁ¢w§w$4ﬁ$3ﬁ%ﬁi’ﬁ&$k«aiJﬁ7ﬁfkf?
B
2
59

PN BRI L

o~

2 S R ED] R ITIE % 278 Ho2 R s 2 B 8
S Jad MR HHREL 0 m g FHFELF
"r_{*ﬁ»L7 oo LR FRER g RIS
W BB o
%@%E&i&r&UE“%*ﬁﬁJﬁiﬂi
MEREAFZETIF LA &
PRt i#\a‘xdl‘ﬁﬁ"l“*’féﬂ# » H gt
AR TR IREEM > A G ER = U REIE NI N S Y SPE-
FEoTHAEZ T4 E’%”%‘F NIRRT B S 8
e et RALCEREETE Y AT RS
FTEAL R AR EL LR LR Y ¥

?\:_5 C
¥ ’;EE\
. q\ _ka'\
ﬁh?t%&ﬁm
d
W
NN H*

S| TR (P

%%ﬂ

»
»

7
[

¢

W
G
S



hF AR RBEE B L] BRhE P _'}‘];]Jﬁﬁ;&?f;«&
iwwﬁii‘qéﬁ%r;{iaa‘ﬁi b 75 f;;‘%*% iﬁ;ér;—ay‘r,st%
wkkdrd ¥ 3 3

e

s =R

£
Bl 2l 0 ¢ a:ﬁifr}tﬁ it 2 AP ﬁ_]i M}_»ﬂt
mEARR (A AREFI48E ) F- 2K ahri 2
EroR 2 7] 0 UHPAR R o

4

T
Ri Vs
B &

X

Kb 0 A RPN (T L A B E > T2 T)jE 5 380E &

[FEF P o Adckdod - HBBEILTH7 24 0 A Hlk
hAZgEIzZ 525G F 4" A0 Htam, ~ AR
Fesd g T2--4-" A¥am, ~ T1-7 AFA-1-7
A
F

e 0 F PRI E R R AT ERALI2E]1] 2T T FE %]
126056398587 2 v (L= ¥ 5453 49F ) - 35
BBy > 2 5 pRGAENE S Z 5F RN 29T
F2 5 (LA 5427 ) > BERL 3 28> 5 2752
F38IEFR IR T W H AT E R AT g LT ¥ K
2.8 FREZFERBOFFMEZLFEAT IR
DI BRAFEE > B PBER T L LT
(Ded mp T ENS4ET $9E - 512 - 5138 514
&% 138 ~ 238 2 % X f s H e Bsr® 2 40 5 A B e Bk
FLABE ez FEGTINESIE TG P2 ot
ﬁ%ﬁﬂ%%ﬂﬁwﬁﬁﬂwa B3 2697m 2 H 305 Hig
ST 2 e 8F (A ARE %415142 1425 145F ) - &
;}r%——kr“ﬁz\»— Bl 2260 2 b o R ML B A3
BRI EPENY 2P AR ERLET > pBRERS
BEIBHENFIIESIB R TE L 2T o
B2 4 - BB2THT7 2% > AR T AL W
S B R - SREL28 20%Tr 2 4 0 2R AT 2 0 T
ﬁﬁ#?T cF S IRE I N SRl I =F 4

L

%ié% ok 2| ik $ 29908 B 1w > 2ikded 2 o

» -\\
N,

1—3\

=
iy
A
‘E!



RGBT R IRA O KRBT R P RS 7B
¢ E o ® 113 & 7 o8
AEFe e FLHEZE 7 OHTE
i F Akm
# F v

NP AEMERAAER o

Jod PRA DA BT T L 220 P e AFRBE I P RE R Y R
Tepcit BT o B A b IRILA K b SRS 520
PR AR REY FGOFREF T2 I E L) Ty

\r‘( DY Ll ‘\_l_ e_
iEiE P &EIR ) e

o ¥ o3 B 113 =& g 8 p

G E= e R o Sl PE N

& &L AIE D %40

#] 13 @ﬁl R E - sd &’*"ﬁ » Ja 7t T B m P RS e HP A

E o FEPITERIFF AT I & o

i s 53535%1 N S ) Rl B AR 10E 02 G OE

2o BEHPITERIFOR AT E -

Big ~EH R R ZaR R RTEND YRS W

Al g AT &

#ig - iE G e sd By Fah & 04128 02T GO HP
_gE o

\y
EL!
:B\

PRI

28
She
_\\

P )g\
O
|

Xt:2)

C\t \

~

-

g

i
NG AS FEPATERIEO0E AT £ .
T B2 AR e

& -
S Ao P /IS e i
5L

I | 2% E#(HE5l) IR

2 |4 (RE5L2) 1@




3 |H B E(HII) 11
4 |43 (Hed) 113
5 |2+ (%HED5) 1 i
6 |-kt (H%5L6) 1 i
T |2+ (RELT) 1
8 |+ &(%H%8) 10
9 |EEF(HRII) 14
10 [+ 3 (%%.10) 11
11 |-k#d ~ 3 (%51 L1
12 %k (%H%12) 25
13 [ 3 (%%13) 51
14 [ 3 (%%14) 31
15 |8 ($%%15) 113
16 |4 F (%%.16) 11
1T [/k4i ~ 484275 (REL1T) L1
18 |-k4 ~ 3 =F ~ =% ~ | :1B
TR H(%HE18)
19 [ #EE(HI19) 1R
i (%519) 21
20 |43 (%%.20) 21
21 |#F (%521) 11
22 |4+ (%%5.22) 21
23 |4+ (#%%5.23) 11
24 |48+ (%524) 11
25 |48 F (%%.25) 11
26 | * (#5u26) 1%




(\ER)

E - A=
21T |2+ 2 &% (F5 T 4) 14
= e = 3
28 |23 A& (L) 14
5 = — 4
29 [ZFAS (FEL) 1%
2 & =
it & =
FEEE $7 RSy, |(H&E/E E g R (=S
7
1 |7End pdg | %E5-1 15g N¥ e ad Rl d BASRRE2 N E A E
G-4-" AXA/ ~1-7 AEA-1-75 |#&xn 117
P T /\;\“z&i’eﬁm 1-7 A FA-1-7 %132:{11“27
o mns g sl p 'J;2¢a~11'26056
N2 38T L 3 ET
B(L M- 55453
49F)
2 |iFEahd P | he6-1 15g Bl ye i 23 EAGRAER2-(BD
wwc g21.85 2 AT AEAM 1T AT AR
R0 shew i £ 8 94| F A
2%,
3 |&¢ k% Hgill-1 1¢ L N = R S S R A
%o L F 1,01 2|7
5.0 B % £0. 05
2%
4 |iFiad Rl |HEE1T-1 |19g B e 5t 524 RASRRAL (K
o £21 1T~ ;é.a—4—9£k*{ﬁfm~1—9§_f{§}—1—ﬁ
ioomwE s )Y S CKET R AL S LAR
~i RAL2-& -7 AFRA A
5 |iFd »F |%HE1T-2 |15 B d=sd 547 A0 AT @ B
%< 22770~ S ad w2 F AR MI-TAY
Lomwweg g BURE KBRS L3 E
- ABRH2--4-7 AFF M~ 2-F -
TRAERMAA
6 [Fiad et %5181 15% ¥Ry asd 23 BARAM]-T |k
e £ #9821 o |AFAL-F@EA
.o st £9.30
T |iFid FF | H521-1 |15 MEemd B2 F RASRE2-|F
e £ F£26.38 2 |4 AEFMAL-T AFA-I-A
BTk E T AT|ME A
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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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屹宏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偵字第101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屹宏製造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至26、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陳屹宏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製造，竟基於製造第三級毒品之犯意，由不知情之陳奕宏（所涉製造第三級毒品部分，另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2年8月14日向温佳玲、鄭衣辰承租位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工廠（下稱本案工廠），陳屹宏於112年9月5日起，在本案工廠內，依循其自暱稱「吳庭瑞」之人所習得關於製作毒品之知識，使用攪拌器、烘箱、加熱器及脫水機，先將第四級毒品即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倒入桶子，復將第四級毒品即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倒入後攪拌30分鐘使其溶解，使用小蘇打粉清洗桶子後，再使用攪拌器攪拌24小時，待油水分離後取得半成品，再將該半成品包入枕頭套放入脫水機脫水，以此方式製成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嗣於112年9月7日12時許，陳屹宏因使用脫水機製造毒品不慎而發生火警，經警方到場處理，並扣得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被告陳屹宏及辯護人均於本院審理時表明對於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無意見，並同意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第45頁），茲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或取得狀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一卷第69、79、349頁；本院卷第40、142頁），核與證人陳奕宏、温佳玲、鄭衣辰於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一卷第85至95、119至133頁），並有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現場扣案證物及手機照片共54張、被告購買製造毒品器具之新北鶯歌一加一賣場監視器畫面12張、被告購買製造毒品器具發票照片2張、苗栗縣○○鎮○○里○○00○0號房屋租賃契約書、車行紀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4日刑紋字第1126033912號鑑定書、112年11月15日刑生字第1126052182號鑑定書、苗栗縣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台灣大哥大通訊數據上網歷程各1份、現場勘察照片共8張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137至144、149至215、239至263頁、偵二卷第27至32、51至53、69至167、219至254、269至275頁）。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5所示之物，經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鑑定，均檢出如附表二編號3、5「鑑定結果」欄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成分，有該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存卷可查(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勘予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事法之製造行為，乃指運用各種原、物料或方法予以加工，製成其特定目的之產品，所採取之一切措施。且該製造行為常係一連串之繼續舉動或歷程，若產品初經完成，復施以純化，或液化、結晶等求其精進之加工，仍屬製造之一環。至其既、未遂之區別，應以已否違反法規範所禁制之目的為斷，凡製成客體，已具法規範所不允許之功能、效用者，即屬既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此觀該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即明，並未限定其型態為固體、液體，而應以製出物質之分子結構是否已由毒品先驅原料之原有結構經化學變化為毒品之結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上述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行為，已將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2-溴-4甲基苯丙酮」之原有結構，經添加其他化學原料並透過製毒設備運轉產生化學作用，而製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禁制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上開說明，自屬已達既遂之程度，不因部分毒品之型態係固體、液體，或尚未經過烘乾步驟而異其認定，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製造第三級毒品罪。　　　　　　
　㈡被告自112年9月5日至同年月7日，於上開地點以上開方法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係基於製造第三級毒品之單一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地點持續為之，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刑之減輕事由
　⒈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行，業於前述，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本案不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4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製造毒品所致毒品擴散之後果，非僅侵害個人生命、健康，更能使人捨身敗家，毀人一生，被告甘冒重典，竟以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方式牟利，且查獲現場設備齊全，尚難認有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事由。況且，被告所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規定，其最輕法定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經適用同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刑期後，客觀上已無再量處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被告及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語，尚難採納。　
　㈣爰審酌被告知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係屬戕害人身心之毒品，對社會秩序之危害至深，竟無視上開毒品足以使施用者導致精神障礙、性格異常，甚或造成生命危險之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而為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之不法犯行，且遭查獲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若流入市面，對於社會治安及國民身心健康顯可造成相當危害，應予嚴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之態度，兼衡其前有因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暨前於5年內因賭博案件受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及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製毒之期間、製造毒品之數量，並考量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4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期相當。　　　　　　
三、沒收
  ㈠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物，分別檢出本案製成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先驅原料第四級毒品「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均屬違禁物，且經被告自承為其製造第三級毒品過程所用及所得之物（見本院卷第42頁），均屬被告所有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其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另裝有此部分毒品之包裝袋及容器，均因有微量之毒品殘留而難以完全析離，應視同違禁物，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㈡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同條例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物均為製造毒品所用之物等語（見本院卷第41至42、142至145頁），是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物，均為被告供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所用之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自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至附表一編號27所示之物，無證據顯示與被告製造第三級毒品有關、附表一編號28至29所示之物，非被告所有之物，亦無證據顯示與被告製造第三級毒品有關，均無須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皜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宏安
　　　　　　　　　                  法  官  朱俊瑋
　　　　　　　　　                  法　官　許文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扣案物/現場編號

		數量



		1

		塑膠量杯(編號1)

		1個



		2

		烘箱(編號2)

		1個



		3

		加熱器(編號3)

		1個



		4

		箱子(編號4)

		1個



		5

		盆子(編號5)

		1個



		6

		水桶(編號6)

		1個



		7

		盆子(編號7)

		1個



		8

		手套(編號8)

		10個



		9

		攪拌器(編號9)

		1箱



		10

		桶子(編號10)

		1個



		11

		水桶、桶子(編號11)

		各1個



		12

		脫水機(編號12)

		2台



		13

		桶子(編號13)

		5個



		14

		桶子(編號14)

		3個



		15

		吸管(編號15)

		1個



		16

		桶子(編號16)

		1個



		17

		水桶、攪拌架(編號17)

		各1個



		18

		水桶、攪拌器、攪拌架、電風扇(編號18)

		各1個



		19

		攪拌器(編號19)

		1個



		


		桶子(編號19)

		2個



		20

		箱子(編號20)

		2個



		21

		箱子(編號21)

		1個



		22

		桶子(編號22)

		2個



		23

		桶子(編號23)

		1個



		24

		桶子(編號24)

		1個



		25

		桶子(編號25)

		1個



		26

		粉末(編號26)

		1袋



		27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28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29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附表二
		編號

		扣案物

		現場編號

		數量/單位

		鑑驗結果

		備註



		1

		深褐色液體

		編號5-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存卷可查(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



		


		


		


		驗前毛重27.27公克，驗前淨重8.36公克

		


		




		2

		深褐色物質



		編號6-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85公克，驗前淨重8.94公克

		


		




		3

		綠色粉末



		編號11-1

		1包

		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1.01公克，驗前淨重0.05公克

		


		




		4

		深褐色液體

		編號17-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微量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氯-甲基苯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17公克，驗前淨重8.26公克

		


		




		5

		深褐色物質



		編號17-2

		1瓶

		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微量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2-氯-甲基苯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70公克，驗前淨重8.79公克

		


		




		6

		深褐色液體



		編號18-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8.21公克，驗前淨重9.30公克

		


		




		7

		深褐色物質



		編號21-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及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6.38公克，驗前淨重7.47公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屹宏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

12年度偵字第101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屹宏製造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編

號1至26、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陳屹宏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製造，竟基於製

    造第三級毒品之犯意，由不知情之陳奕宏（所涉製造第三級

    毒品部分，另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

    於民國112年8月14日向温佳玲、鄭衣辰承租位在苗栗縣○○鎮

    ○○里○○00○0號工廠（下稱本案工廠），陳屹宏於112年9月5

    日起，在本案工廠內，依循其自暱稱「吳庭瑞」之人所習得

    關於製作毒品之知識，使用攪拌器、烘箱、加熱器及脫水機

    ，先將第四級毒品即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倒入

    桶子，復將第四級毒品即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倒

    入後攪拌30分鐘使其溶解，使用小蘇打粉清洗桶子後，再使

    用攪拌器攪拌24小時，待油水分離後取得半成品，再將該半

    成品包入枕頭套放入脫水機脫水，以此方式製成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嗣於112年9月7日12時許，陳屹宏

    因使用脫水機製造毒品不慎而發生火警，經警方到場處理，

    並扣得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被告陳

    屹宏及辯護人均於本院審理時表明對於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

    無意見，並同意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第45頁），茲審酌該

    等證據作成或取得狀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

    瑕疵，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

    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

    （見偵一卷第69、79、349頁；本院卷第40、142頁），核與

    證人陳奕宏、温佳玲、鄭衣辰於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

    （見偵一卷第85至95、119至133頁），並有苗栗縣警察局通

    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現場扣案證物及

    手機照片共54張、被告購買製造毒品器具之新北鶯歌一加一

    賣場監視器畫面12張、被告購買製造毒品器具發票照片2張

    、苗栗縣○○鎮○○里○○00○0號房屋租賃契約書、車行紀錄、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4日刑紋字第1126033912號

    鑑定書、112年11月15日刑生字第1126052182號鑑定書、苗

    栗縣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台灣大哥大通訊數據上網歷

    程各1份、現場勘察照片共8張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137至1

    44、149至215、239至263頁、偵二卷第27至32、51至53、69

    至167、219至254、269至275頁）。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

    5所示之物，經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鑑定，均檢

    出如附表二編號3、5「鑑定結果」欄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成分

    ，有該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存卷

    可查(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

    相符，勘予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事法之製造行為，乃指運用各種原、物料或方法予以加工

    ，製成其特定目的之產品，所採取之一切措施。且該製造行

    為常係一連串之繼續舉動或歷程，若產品初經完成，復施以

    純化，或液化、結晶等求其精進之加工，仍屬製造之一環。

    至其既、未遂之區別，應以已否違反法規範所禁制之目的為

    斷，凡製成客體，已具法規範所不允許之功能、效用者，即

    屬既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02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

    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

    製品，此觀該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即明，並未限定其型態為

    固體、液體，而應以製出物質之分子結構是否已由毒品先驅

    原料之原有結構經化學變化為毒品之結構而為判斷（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上述

    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行為，已將毒品先驅

    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2-溴-4甲基苯丙酮」之原

    有結構，經添加其他化學原料並透過製毒設備運轉產生化學

    作用，而製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禁制之第三級毒品「4-甲

    基甲基卡西酮」，依上開說明，自屬已達既遂之程度，不因

    部分毒品之型態係固體、液體，或尚未經過烘乾步驟而異其

    認定，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

    製造第三級毒品罪。　　　　　　

　㈡被告自112年9月5日至同年月7日，於上開地點以上開方法製

    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係基於製造第三級毒

    品之單一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地點持續為之，侵害相同法

    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

    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

    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

    續犯之一罪。

　㈢刑之減輕事由

　⒈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

    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行，業於前述，應依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本案不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

    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

    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634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製造毒品所致毒品擴散之

    後果，非僅侵害個人生命、健康，更能使人捨身敗家，毀人

    一生，被告甘冒重典，竟以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

    西酮」之方式牟利，且查獲現場設備齊全，尚難認有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事由。況且，被告所犯依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規定，其最輕法定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

    徒刑，經適用同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刑期後，客觀上

    已無再量處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

    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被告及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

    規定酌減其刑等語，尚難採納。　

　㈣爰審酌被告知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係屬戕害

    人身心之毒品，對社會秩序之危害至深，竟無視上開毒品足

    以使施用者導致精神障礙、性格異常，甚或造成生命危險之

    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而為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之不法

    犯行，且遭查獲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若流入市面，對於

    社會治安及國民身心健康顯可造成相當危害，應予嚴懲；惟

    考量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之態度，兼衡其前有因販賣第三

    級毒品未遂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暨前於5年內因賭博案件

    受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及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製毒之期

    間、製造毒品之數量，並考量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

    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4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以期相當。　　　　　　

三、沒收

  ㈠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物，分別檢出

    本案製成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先驅原料第

    四級毒品「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

    ，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

    56398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均屬違

    禁物，且經被告自承為其製造第三級毒品過程所用及所得之

    物（見本院卷第42頁），均屬被告所有之物，爰依刑法第38

    條第1項規定，於其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另裝有此部分

    毒品之包裝袋及容器，均因有微量之毒品殘留而難以完全析

    離，應視同違禁物，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㈡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

    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

    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同條例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

    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物均為製造

    毒品所用之物等語（見本院卷第41至42、142至145頁），是

    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物，均為被告供本案製造第

    三級毒品犯行所用之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自均應依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至附表一編號27所示之物，無證據顯示與被告製造第三級毒

    品有關、附表一編號28至29所示之物，非被告所有之物，亦

    無證據顯示與被告製造第三級毒品有關，均無須宣告沒收，

    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皜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宏安

　　　　　　　　　                  法  官  朱俊瑋

　　　　　　　　　                  法　官　許文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扣案物/現場編號 數量 1 塑膠量杯(編號1) 1個 2 烘箱(編號2) 1個 3 加熱器(編號3) 1個 4 箱子(編號4) 1個 5 盆子(編號5) 1個 6 水桶(編號6) 1個 7 盆子(編號7) 1個 8 手套(編號8) 10個 9 攪拌器(編號9) 1箱 10 桶子(編號10) 1個 11 水桶、桶子(編號11) 各1個 12 脫水機(編號12) 2台 13 桶子(編號13) 5個 14 桶子(編號14) 3個 15 吸管(編號15) 1個 16 桶子(編號16) 1個 17 水桶、攪拌架(編號17) 各1個 18 水桶、攪拌器、攪拌架、電風扇(編號18) 各1個 19 攪拌器(編號19) 1個  桶子(編號19) 2個 20 箱子(編號20) 2個 21 箱子(編號21) 1個 22 桶子(編號22) 2個 23 桶子(編號23) 1個 24 桶子(編號24) 1個 25 桶子(編號25) 1個 26 粉末(編號26) 1袋 27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28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29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附表二

編號 扣案物 現場編號 數量/單位 鑑驗結果 備註 1 深褐色液體 編號5-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存卷可查(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    驗前毛重27.27公克，驗前淨重8.36公克   2 深褐色物質  編號6-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85公克，驗前淨重8.94公克   3 綠色粉末  編號11-1 1包 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1.01公克，驗前淨重0.05公克   4 深褐色液體 編號17-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微量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氯-甲基苯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17公克，驗前淨重8.26公克   5 深褐色物質  編號17-2 1瓶 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微量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2-氯-甲基苯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70公克，驗前淨重8.79公克   6 深褐色液體  編號18-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8.21公克，驗前淨重9.30公克   7 深褐色物質  編號21-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及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6.38公克，驗前淨重7.47公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屹宏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偵字第101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屹宏製造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至26、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陳屹宏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製造，竟基於製造第三級毒品之犯意，由不知情之陳奕宏（所涉製造第三級毒品部分，另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2年8月14日向温佳玲、鄭衣辰承租位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工廠（下稱本案工廠），陳屹宏於112年9月5日起，在本案工廠內，依循其自暱稱「吳庭瑞」之人所習得關於製作毒品之知識，使用攪拌器、烘箱、加熱器及脫水機，先將第四級毒品即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倒入桶子，復將第四級毒品即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倒入後攪拌30分鐘使其溶解，使用小蘇打粉清洗桶子後，再使用攪拌器攪拌24小時，待油水分離後取得半成品，再將該半成品包入枕頭套放入脫水機脫水，以此方式製成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嗣於112年9月7日12時許，陳屹宏因使用脫水機製造毒品不慎而發生火警，經警方到場處理，並扣得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被告陳屹宏及辯護人均於本院審理時表明對於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無意見，並同意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第45頁），茲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或取得狀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一卷第69、79、349頁；本院卷第40、142頁），核與證人陳奕宏、温佳玲、鄭衣辰於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一卷第85至95、119至133頁），並有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現場扣案證物及手機照片共54張、被告購買製造毒品器具之新北鶯歌一加一賣場監視器畫面12張、被告購買製造毒品器具發票照片2張、苗栗縣○○鎮○○里○○00○0號房屋租賃契約書、車行紀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4日刑紋字第1126033912號鑑定書、112年11月15日刑生字第1126052182號鑑定書、苗栗縣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台灣大哥大通訊數據上網歷程各1份、現場勘察照片共8張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137至144、149至215、239至263頁、偵二卷第27至32、51至53、69至167、219至254、269至275頁）。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5所示之物，經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鑑定，均檢出如附表二編號3、5「鑑定結果」欄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成分，有該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存卷可查(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勘予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事法之製造行為，乃指運用各種原、物料或方法予以加工，製成其特定目的之產品，所採取之一切措施。且該製造行為常係一連串之繼續舉動或歷程，若產品初經完成，復施以純化，或液化、結晶等求其精進之加工，仍屬製造之一環。至其既、未遂之區別，應以已否違反法規範所禁制之目的為斷，凡製成客體，已具法規範所不允許之功能、效用者，即屬既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此觀該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即明，並未限定其型態為固體、液體，而應以製出物質之分子結構是否已由毒品先驅原料之原有結構經化學變化為毒品之結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上述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行為，已將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2-溴-4甲基苯丙酮」之原有結構，經添加其他化學原料並透過製毒設備運轉產生化學作用，而製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禁制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上開說明，自屬已達既遂之程度，不因部分毒品之型態係固體、液體，或尚未經過烘乾步驟而異其認定，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製造第三級毒品罪。　　　　　　
　㈡被告自112年9月5日至同年月7日，於上開地點以上開方法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係基於製造第三級毒品之單一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地點持續為之，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刑之減輕事由
　⒈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行，業於前述，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本案不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4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製造毒品所致毒品擴散之後果，非僅侵害個人生命、健康，更能使人捨身敗家，毀人一生，被告甘冒重典，竟以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方式牟利，且查獲現場設備齊全，尚難認有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事由。況且，被告所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規定，其最輕法定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經適用同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刑期後，客觀上已無再量處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被告及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語，尚難採納。　
　㈣爰審酌被告知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係屬戕害人身心之毒品，對社會秩序之危害至深，竟無視上開毒品足以使施用者導致精神障礙、性格異常，甚或造成生命危險之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而為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之不法犯行，且遭查獲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若流入市面，對於社會治安及國民身心健康顯可造成相當危害，應予嚴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之態度，兼衡其前有因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暨前於5年內因賭博案件受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及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製毒之期間、製造毒品之數量，並考量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4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期相當。　　　　　　
三、沒收
  ㈠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物，分別檢出本案製成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先驅原料第四級毒品「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均屬違禁物，且經被告自承為其製造第三級毒品過程所用及所得之物（見本院卷第42頁），均屬被告所有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其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另裝有此部分毒品之包裝袋及容器，均因有微量之毒品殘留而難以完全析離，應視同違禁物，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㈡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同條例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物均為製造毒品所用之物等語（見本院卷第41至42、142至145頁），是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物，均為被告供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所用之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自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至附表一編號27所示之物，無證據顯示與被告製造第三級毒品有關、附表一編號28至29所示之物，非被告所有之物，亦無證據顯示與被告製造第三級毒品有關，均無須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皜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宏安
　　　　　　　　　                  法  官  朱俊瑋
　　　　　　　　　                  法　官　許文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扣案物/現場編號

		數量



		1

		塑膠量杯(編號1)

		1個



		2

		烘箱(編號2)

		1個



		3

		加熱器(編號3)

		1個



		4

		箱子(編號4)

		1個



		5

		盆子(編號5)

		1個



		6

		水桶(編號6)

		1個



		7

		盆子(編號7)

		1個



		8

		手套(編號8)

		10個



		9

		攪拌器(編號9)

		1箱



		10

		桶子(編號10)

		1個



		11

		水桶、桶子(編號11)

		各1個



		12

		脫水機(編號12)

		2台



		13

		桶子(編號13)

		5個



		14

		桶子(編號14)

		3個



		15

		吸管(編號15)

		1個



		16

		桶子(編號16)

		1個



		17

		水桶、攪拌架(編號17)

		各1個



		18

		水桶、攪拌器、攪拌架、電風扇(編號18)

		各1個



		19

		攪拌器(編號19)

		1個



		


		桶子(編號19)

		2個



		20

		箱子(編號20)

		2個



		21

		箱子(編號21)

		1個



		22

		桶子(編號22)

		2個



		23

		桶子(編號23)

		1個



		24

		桶子(編號24)

		1個



		25

		桶子(編號25)

		1個



		26

		粉末(編號26)

		1袋



		27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28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29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附表二
		編號

		扣案物

		現場編號

		數量/單位

		鑑驗結果

		備註



		1

		深褐色液體

		編號5-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存卷可查(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



		


		


		


		驗前毛重27.27公克，驗前淨重8.36公克

		


		




		2

		深褐色物質



		編號6-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85公克，驗前淨重8.94公克

		


		




		3

		綠色粉末



		編號11-1

		1包

		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1.01公克，驗前淨重0.05公克

		


		




		4

		深褐色液體

		編號17-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微量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氯-甲基苯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17公克，驗前淨重8.26公克

		


		




		5

		深褐色物質



		編號17-2

		1瓶

		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微量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2-氯-甲基苯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70公克，驗前淨重8.79公克

		


		




		6

		深褐色液體



		編號18-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8.21公克，驗前淨重9.30公克

		


		




		7

		深褐色物質



		編號21-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及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6.38公克，驗前淨重7.47公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屹宏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偵字第101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屹宏製造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至26、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陳屹宏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製造，竟基於製造第三級毒品之犯意，由不知情之陳奕宏（所涉製造第三級毒品部分，另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2年8月14日向温佳玲、鄭衣辰承租位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工廠（下稱本案工廠），陳屹宏於112年9月5日起，在本案工廠內，依循其自暱稱「吳庭瑞」之人所習得關於製作毒品之知識，使用攪拌器、烘箱、加熱器及脫水機，先將第四級毒品即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倒入桶子，復將第四級毒品即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倒入後攪拌30分鐘使其溶解，使用小蘇打粉清洗桶子後，再使用攪拌器攪拌24小時，待油水分離後取得半成品，再將該半成品包入枕頭套放入脫水機脫水，以此方式製成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嗣於112年9月7日12時許，陳屹宏因使用脫水機製造毒品不慎而發生火警，經警方到場處理，並扣得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被告陳屹宏及辯護人均於本院審理時表明對於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無意見，並同意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第45頁），茲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或取得狀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一卷第69、79、349頁；本院卷第40、142頁），核與證人陳奕宏、温佳玲、鄭衣辰於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一卷第85至95、119至133頁），並有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現場扣案證物及手機照片共54張、被告購買製造毒品器具之新北鶯歌一加一賣場監視器畫面12張、被告購買製造毒品器具發票照片2張、苗栗縣○○鎮○○里○○00○0號房屋租賃契約書、車行紀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4日刑紋字第1126033912號鑑定書、112年11月15日刑生字第1126052182號鑑定書、苗栗縣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台灣大哥大通訊數據上網歷程各1份、現場勘察照片共8張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137至144、149至215、239至263頁、偵二卷第27至32、51至53、69至167、219至254、269至275頁）。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5所示之物，經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鑑定，均檢出如附表二編號3、5「鑑定結果」欄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成分，有該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存卷可查(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勘予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事法之製造行為，乃指運用各種原、物料或方法予以加工，製成其特定目的之產品，所採取之一切措施。且該製造行為常係一連串之繼續舉動或歷程，若產品初經完成，復施以純化，或液化、結晶等求其精進之加工，仍屬製造之一環。至其既、未遂之區別，應以已否違反法規範所禁制之目的為斷，凡製成客體，已具法規範所不允許之功能、效用者，即屬既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此觀該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即明，並未限定其型態為固體、液體，而應以製出物質之分子結構是否已由毒品先驅原料之原有結構經化學變化為毒品之結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上述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行為，已將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2-溴-4甲基苯丙酮」之原有結構，經添加其他化學原料並透過製毒設備運轉產生化學作用，而製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禁制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依上開說明，自屬已達既遂之程度，不因部分毒品之型態係固體、液體，或尚未經過烘乾步驟而異其認定，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製造第三級毒品罪。　　　　　　

　㈡被告自112年9月5日至同年月7日，於上開地點以上開方法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係基於製造第三級毒品之單一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地點持續為之，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刑之減輕事由

　⒈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行，業於前述，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本案不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4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製造毒品所致毒品擴散之後果，非僅侵害個人生命、健康，更能使人捨身敗家，毀人一生，被告甘冒重典，竟以製造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方式牟利，且查獲現場設備齊全，尚難認有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事由。況且，被告所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規定，其最輕法定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經適用同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刑期後，客觀上已無再量處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被告及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語，尚難採納。　

　㈣爰審酌被告知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係屬戕害人身心之毒品，對社會秩序之危害至深，竟無視上開毒品足以使施用者導致精神障礙、性格異常，甚或造成生命危險之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而為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之不法犯行，且遭查獲之「4-甲基甲基卡西酮」若流入市面，對於社會治安及國民身心健康顯可造成相當危害，應予嚴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之態度，兼衡其前有因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暨前於5年內因賭博案件受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及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製毒之期間、製造毒品之數量，並考量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4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期相當。　　　　　　

三、沒收

  ㈠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物，分別檢出本案製成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先驅原料第四級毒品「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均屬違禁物，且經被告自承為其製造第三級毒品過程所用及所得之物（見本院卷第42頁），均屬被告所有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其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另裝有此部分毒品之包裝袋及容器，均因有微量之毒品殘留而難以完全析離，應視同違禁物，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㈡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同條例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物均為製造毒品所用之物等語（見本院卷第41至42、142至145頁），是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物，均為被告供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所用之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自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至附表一編號27所示之物，無證據顯示與被告製造第三級毒品有關、附表一編號28至29所示之物，非被告所有之物，亦無證據顯示與被告製造第三級毒品有關，均無須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皜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宏安

　　　　　　　　　                  法  官  朱俊瑋

　　　　　　　　　                  法　官　許文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扣案物/現場編號 數量 1 塑膠量杯(編號1) 1個 2 烘箱(編號2) 1個 3 加熱器(編號3) 1個 4 箱子(編號4) 1個 5 盆子(編號5) 1個 6 水桶(編號6) 1個 7 盆子(編號7) 1個 8 手套(編號8) 10個 9 攪拌器(編號9) 1箱 10 桶子(編號10) 1個 11 水桶、桶子(編號11) 各1個 12 脫水機(編號12) 2台 13 桶子(編號13) 5個 14 桶子(編號14) 3個 15 吸管(編號15) 1個 16 桶子(編號16) 1個 17 水桶、攪拌架(編號17) 各1個 18 水桶、攪拌器、攪拌架、電風扇(編號18) 各1個 19 攪拌器(編號19) 1個  桶子(編號19) 2個 20 箱子(編號20) 2個 21 箱子(編號21) 1個 22 桶子(編號22) 2個 23 桶子(編號23) 1個 24 桶子(編號24) 1個 25 桶子(編號25) 1個 26 粉末(編號26) 1袋 27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28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29 電子產品（蘋果手機） 1支 



附表二

編號 扣案物 現場編號 數量/單位 鑑驗結果 備註 1 深褐色液體 編號5-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7日刑理字第1126056398號鑑定書存卷可查(見偵二卷第45至49頁)    驗前毛重27.27公克，驗前淨重8.36公克   2 深褐色物質  編號6-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85公克，驗前淨重8.94公克   3 綠色粉末  編號11-1 1包 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1.01公克，驗前淨重0.05公克   4 深褐色液體 編號17-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微量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氯-甲基苯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17公克，驗前淨重8.26公克   5 深褐色物質  編號17-2 1瓶 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微量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2-氯-甲基苯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7.70公克，驗前淨重8.79公克   6 深褐色液體  編號18-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8.21公克，驗前淨重9.30公克   7 深褐色物質  編號21-1 1瓶 檢出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2-溴-4-甲基苯丙酮及1-甲基苯基-1-丙酮成分 同上    驗前毛重26.38公克，驗前淨重7.47公克   



　　　　　　　　　　　　　　　　

　　　　　　　　　　　　　　　　



